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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27号

申请人：孔XX ，性别：男，出生年月：2003年11月
被申请人：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柳河县柳河镇站前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顾XX ，职务：局长

孔XX对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柳市监依复〔2025〕第1号）不服，于2025年6月6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0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柳市监依复〔2025〕第1号），并责令其限期重作。

申请人称：申请人在2025年5月20日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告知申请人自行上网查看申请的行政处罚信息。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里边明确写了，要这个处罚决定书的复印件一份，但是被申请人搪塞敷衍了事。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没有完全履行法定职责、适用法律错误。对申请人举报事项做出的回复，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要求获取柳市监行处罚字〔2024〕67号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向的是向社会公开信息，并非向社会提供相关文书资料。申请人提出的要求无法定依据，且为了给维护申请人的知情权，我局向申请人提供了查询柳市监行处罚字〔2024〕 67号公示信息的方法和路径，履行了告知义务，不存在申请人所诉问题。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5年5月5日向被申请人在线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为获取柳市监行处罚字〔2024〕67号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0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柳市监依复〔2025〕第1号）。答复书主要内容为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柳市监行处罚字〔2024〕67号处罚决定书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 //www. gsxt. gov. cn/index. html对外公开，可自行注册查找，并告知查找流程。申请人对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不服，遂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截图；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柳市监依复〔2025〕第1号）；3.柳市监行处罚字〔2024〕67号处罚决定网站公示截图。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本案中，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答复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事宜，行政主体适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在被申请人已对申请人申请的行政处罚信息主动公开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申请人如何获取申请信息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柳市监依复〔2025〕第1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8月1日


